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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910][bookmark: _Toc130371517]1 总则
[bookmark: _Toc30107][bookmark: _Toc130371518]1.1指导思想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救灾、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变，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立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推进地质灾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bookmark: _Toc16465][bookmark: _Toc130371519]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广东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清远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文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30027][bookmark: _Toc130371520]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佛冈县行政区域内处置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突发性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地质灾害。
地震、山洪等灾害引发次生地质灾害防治，适用于有关应急预案的规定。
[bookmark: _Toc5819][bookmark: _Toc130371521]1.4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立足防大灾，抗大险，做到关口前移，注重平时防范和减轻灾害风险，建立健全群测群防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统一领导，统分结合。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有关单位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突发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
（3）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县人民政府是应对县内一般及以上突发地质灾害的主体，各镇人民政府分别是应对本行政区域突发地质灾害的主体。
（4）依法规范，明确分工。按照法定职责，细化部门分工，全面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任务，确保应急处置工作规范有序、落实到位。
（5）整合资源，协同运作。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同行动，充分发挥武警部队和消防救援队伍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中的作用，建立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
（6）快速反应，科学处置。善于抓住时机，依靠科技手段和专业力量，精准研判，科学决策，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的科技水平。
[bookmark: _Toc23865][bookmark: _Toc130371522]2组织体系
[bookmark: _Toc11277][bookmark: _Toc130371523]2.1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发生一般及以上地质灾害后，在县应急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县指挥部”），负责组织、指挥、指导、协调、监督全县开展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工作，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县突发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应急管理部、省委省政府、省应急管理厅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救援的有关决策部署，研究制定全县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有关重要政策措施；指导开展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监测；组织险情、灾情会商研判，以及地质灾害调查评估工作；按省应急指挥部要求报请清远市政府启动Ⅰ、Ⅱ、Ⅲ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决定启动Ⅳ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统一指挥县内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救援工作，协调组织武警、民兵和消防救援等队伍参与抢险救灾；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灾情和救援信息上报，以及地质灾害舆情应对工作；组织指导灾区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协调、指导、监督各成员单位、各镇政府及其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研究决定全县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救援的其他重大事项。
指挥长：县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县长（必要时，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
副指挥长：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员：县委宣传部、县发展改革局、县教育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佛冈分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民政局、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气象局、佛冈供电局、县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县红十字会等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县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14149][bookmark: _Toc130371524]2.2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县人民政府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各成员单位根据应急响应级别，按照县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1）县委宣传部：负责参与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宣传报道的组织协调工作。适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重大地质灾害灾情和救灾信息，协调新闻媒体做好抢险救灾宣传报道。
（2）县发展改革局：负责安排重大抢险救灾基建项目，协调建设资金；组织协调灾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按照县应急管理局的指令将县级救援物资运送到指定应急点。
（3）县教育局：负责组织对危及托幼机构及学校（含职校，下同）校舍和附属设施安全的地质灾害险情排查、监测和治理工作；指导协调灾害发生时幼儿、幼师及在校师生安全管理和组织疏散，妥善解决灾区学生就学问题；组织开展学生防灾减灾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4）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保障各级人民政府、有关单位与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地之间应急无线电通信业务频率的正常使用，参与指导灾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5）县公安局：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参与抢险救灾，配合当地人民政府组织疏散、撤离受地质灾害威胁的人员；组织维护灾区社会治安，实施灾区交通疏导，依法打击灾区违法犯罪活动，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地质灾害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6）县财政局：做好资金保障工作，统筹安排救灾资金。
（7）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技工院校开展校园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校园及周边危及校舍及附属设施安全的地质灾害险情进行排查、监测和治理；指导协调灾区技工院校在校师生安全管理和组织疏散，妥善解决灾区学生就学问题；组织开展学生防灾减灾应急知识宣传教育演练工作。
（8）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调查、排查；指导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专业监测、预警预报、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等工作，组织开展一般以上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负责地质灾害成因分析；协助做好防灾减灾救灾有关用地保障工作；指导各地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治理技术队伍储备库建设。
（9）市生态环境局佛冈分局：负责灾区突发环境事件的排查、监控与环境影响调查，防止发生环境污染次生灾害；负责地质灾害引发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监测工作。
（10）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开放人防工程作为地质灾害应急避难场所；指导各镇开展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的险情排查、监测和治理；指导评估灾区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的损坏程度，指导处置受损建筑物的安全隐患；指导灾区做好城市供水保障工作；指导灾后重建工程建设工作。
（11）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对公路用地范围内的公路沿线和危害交通干线附属设施的地质灾害险情排查、监测和治理工作；及时组织、指挥、协调抢修损毁的交通设施，保障道路畅通；在危险路段设立警示标志；配合做好抢险救灾人员、物资以及撤离人员的紧急运输工作。
（12）县水利局：负责组织对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险情排查、监测和治理工作；组织水情、汛情监测并对地质灾害损毁水利工程设施进行修复等工作。
（13）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灾区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加强动物疫情监测，防止和控制动物疫病爆发流行；及时组织开展灾后农牧业查灾、生产恢复和自救工作。
（14）县民政局：组织、协调城乡救灾工作；负责救灾救济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和管理；负责老年人、孤儿、弃婴(童)、五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行政管理工作，指导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工作。
（15）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组织对旅游景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的巡查排查、监测和治理工作；统筹指导旅游景区内受地质灾害损毁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恢复重建工作；负责组织对广播电视设施、设备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巡查排查、监测和治理工作；完善灾区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建立完善应急广播电视网络，确保公众能及时、准确地获取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信息。
（16）县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对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巡查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及周边危及附属设施安全的地质灾害险情进行监测和治理；组织调度医疗卫生技术力量，开展医疗救护和抢救伤病员工作；加强灾区卫生防疫，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必要时提供医疗技术支持。
（17）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县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汇总灾情，制定应急救援行动计划，部署地质灾害专业救援队伍前往灾区开展救援，协调有关救援队伍参与救灾行动，协调志愿者队伍开展应急救援行动，协调有关专家指导应急救援工作；核定、报告和发布灾情信息；组织制订受灾群众安置与救助方案，指导、协调受灾地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工作，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调拨救灾款物，做好遇难人员善后工作；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灾后调查评估工作；负责提供与突发地质灾害相关的地震监测资料信息，研判分析地震引发地质灾害的变化趋势。
（18）县市场监管局：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认真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19）县气象局：负责加强气象实时监测,及时通报灾区重大气象变化,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提供气象服务。
（20）佛冈供电局：及时组织修复所辖区域受损毁的电网及供电设备，保障所辖灾区应急处置临时供电需求和灾区电力供应。
（21）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指导县内各级消防队伍参与抢险救灾工作；协助灾区政府疏散和营救危险地区群众。
（22）县武装部：组织民兵、预备役参加抢险救灾工作；协助县政府转移危险地区群众。
（23）武警中队：组织、指挥所属部队参与抢险救灾工作；协助地方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和救助受威胁群众。
（24）县红十字会：负责向社会公开募集灾区救助及灾后重建所需的物资、资金；组织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伍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14966][bookmark: _Toc130371525]2.3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其职责
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分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县自然资源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人担任。
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县指挥部各项工作部署；协调县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汇总、上报有关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和应急救援信息；组织相关单位参与险情、灾情会商研判，提出启动、终止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建议及应急处置方案；根据县指挥部要求，组织现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协调督促县指挥部各工作组开展应急救援抢险工作，根据县指挥部领导的部署要求协调相关单位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承担县指挥部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4198][bookmark: _Toc130371526]2.4应急专家组
县应急管理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局组建县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健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决策咨询机制，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辅助决策、应急救援、灾害监测及趋势预测、灾害损失评估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由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基础地质、岩土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结构工程、给排水工程、安全工程、应急管理、应急指挥、应急救援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发生突发地质灾害时，也可借助县专家库，县指挥部视情况，提请县突发地质灾害指挥部，派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技术人才，组成专家队伍，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21723][bookmark: _Toc130371527]3运行机制
[bookmark: _Toc18433][bookmark: _Toc130371528]3.1预防监测评估
[bookmark: _Toc29499]3.1.1预防
（1）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县自然资源部门在开展地质灾害调查的基础上，会同同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有关成员单位，依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结合气象预测信息，每年年初拟订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也可依据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跨年度防治方案（如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方案）组织实施。
（2）建立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县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教育、卫生健康、人力资源、文化广电旅游等部门，根据本地区地质灾害区、隐患点和风险点，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和专业监测网络，形成覆盖全县的地质灾害监测系统。
（3）发放“防灾明白卡”。镇人民政府要将当地地质灾害区、隐患点和风险点的群测群防工作落实到乡（村）、街道办事处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并将涉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的“防治工作明白卡”和“防灾避险明白卡”分别发放到受灾害隐患威胁的单位、居民以及防灾责任人。
（4）鼓励报灾报险。鼓励、支持群众和单位通过信件、电话、短信等各种形式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有关地质灾害防治机构报告地质灾害信息。有关监测单位或监测人发现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时，要按照突发地质灾害分级标准报告相关自然资源部门或应急管理部门，自然资源部门或应急管理部门要及时共享灾情险情信息。
[bookmark: _Toc3216]3.1.2监测
（1）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分发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网络的作用，每年汛期前，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单位根据职责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发现险情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或同级自然资源部门，落实监测单位和监测人；汛中、汛后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检查，加强对地质灾害重点地区的监测和防范。
（2）应急管理部门应向社会公布报灾电话。接到一般及以上地质灾害灾情信息后，要迅速组织处理，并将情况报告县指挥部办公室和县自然资源局。县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警后，要初步核实灾情，及时研判，并报告县人民政府。必要时，县应急管理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局立即派员赶赴灾害现场，进一步查明情况，指导、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妥善开展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2617]3.1.3评估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有关单位建立健全突发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机制，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对突发地质灾害风险进行评估，明确突发地质灾害防范和应对措施。
地质灾害风险主要包括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风险，破坏城镇、农村、企业、房屋等重要建筑设施及室内财产风险，破坏生命线工程风险，破坏水利工程风险，破坏森林、树木、农作物及土地资源风险等。
（1）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风险
主要包括城镇、农村居民等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风险，要特别关注儿童、老人、残病、流动人口等特殊人群的生命安全风险情况。
（2）建筑物、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学校校舍风险
主要包括城镇居民住宅、农村住宅、宾馆、饭店、公寓、商店、学校、医院、机关、部队营房、工业厂房、仓库等各种重要建筑设施及附属设施风险，同时包括建筑设施内的物资风险。
（3）生命线工程风险
主要包括公路、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以及桥梁、涵洞、隧道等生命线工程风险。
（4）水利工程风险
主要包括水库（水电站）、堤防、水闸、泵站、农村供水设施等风险。
[bookmark: _Toc13071][bookmark: _Toc130371529]3.2 预报预警
（1）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同级气象部门联合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四级预报预警信息由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同级气象部门联合发布，三级以上预报预警信息经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审定后，由应急、自然资源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由各级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根据现有发布渠道组织实施。预报预警信息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成灾范围、危险程度和应采取的防范措施等。
（2）预警信息发布后，预警区域内的镇政府应立即将有关预警信息告知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受威胁人员，并根据预警信息等级，协调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3985][bookmark: _Toc130371530]3.3 应急处置
3.3.1 信息报告
（1）报告时限。事发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规定报告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其中，接到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地质灾害报告后，要立即向上级党委、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报告，同时抄报上级政府应急管理、自然资源部门，最迟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下，可直接报告清远市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并同时报告上一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2）报告内容。突发地质灾害以“突发事件信息专报”形式上报，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发生时间、地点，地质灾害类型、灾害体规模，灾害造成死亡、失踪或受伤人数，影响范围、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已采取的对策措施等。
3.3.2 先期处置
灾区各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要按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上级有关部署，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应急救援工作；立即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组织基层抢险救援队伍开展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护；开放应急避难场所，及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防范次生灾害，维护社会治安。必要时，向上级提出援助请求。
3.3.3灾区监测
根据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需要，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灾区的地质灾害类型、发展趋势提出研判意见；加密灾区监测网，加强对次生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县气象局加强对灾区的气象监测，密切关注灾区重大天气变化。县水利局组织水情、汛情监测。灾区所在地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安排专业力量加强空气、水源、土壤污染监测，减轻或消除污染危害。
3.3.4 响应启动
按照地质灾害影响范围、严重程度等，地质灾害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个等级，详细分级标准见附件1《地质灾害分类标准》。
对于先期处置未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根据地质灾害等级，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从低到高分为IV级、III级、II级和I级四个等级。
3.3.4.1 Ⅳ级响应
（1）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Ⅳ级响应：
①死亡3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
②需转移人数50人以下，或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下；
③造成交通运输中断，或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突发地质灾害。
（2）启动程序
发生地质灾害后，县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县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开展分析研判，对地质灾害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分析研判结果，认定灾情达到本级启动标准，由县指挥部指挥长决定启动Ⅳ级响应。
（3）处置措施
县指挥部委托办公室主任出工作组共同赶赴灾区，指导协调应急救援工作，并将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进展情况报告上报县委、县政府。
①指挥部办公室视情组织综合信息组灾情损失评估组召开会商会，查灾区范围、受灾人口、人员伤亡情况、基础设施破坏程度、地质灾害的社会影响程度等。
②指挥部办公室派出抢险救援组赴灾区组织指导开展搜索营救被困群众和受伤人员，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清理灾区现场，组织救援人员和物资的空运、空投工作，全力保障应急救援现场与县指挥部的通信畅通。
③县指挥部办公室派出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组根据地方申请和有关单位对灾情的核定情况，及时下拨县级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紧急调拨县级生活类救灾物资，指导、监督灾区救灾应急措施落实和救灾款物发放。
④县指挥部办公室及时掌握并按照有关规定指导舆情应对与宣传组统一发布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信息。
⑤县指挥部办公室派出恢复重建组指导指导灾区人民政府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协调灾区恢复重建工作。
⑥县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的危险区警示标志，确定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险防治措施，根据险情和灾情具体情况提出应急对策，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灾疏散。
⑦县指挥部其他工作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3.3.4.2 III级响应
（1）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Ⅲ级响应：
①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
②需转移人数50人以上，200人以下，或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
③造成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或较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突发地质灾害。
（2）启动程序
发生地质灾害后，县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开展分析研判，对地质灾害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分析研判结果，认定灾情达到Ⅲ级启动标准，由县指挥部报县政府，县政府向清远市政府申请启动Ⅲ级响应。
（3）响应措施
县指挥部指挥长到指挥部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到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并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应急处置措施和有关处置情况，全力配合市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①指挥部办公室视情组织综合信息组灾情损失评估组召开会商会，查灾区范围、受灾人口、人员伤亡情况、基础设施破坏程度、地质灾害的社会影响程度等。
②指挥部办公室派出抢险救援组赴灾区组织指导开展搜索营救被困群众和受伤人员，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清理灾区现场，组织救援人员和物资的空运、空投工作，全力保障应急救援现场与指挥部的通信畅通。
③指挥部办公室派出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组根据地方申请和有关单位对灾情的核定情况，及时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紧急调拨生活类救灾物资，指导、监督灾区救灾应急措施落实和救灾款物发放。
④指挥部办公室及时掌握并按照有关规定指导舆情应对与宣传组统一发布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信息。
⑤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卫生防疫组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疫病的暴发流行。
⑥指挥部办公室派出恢复重建组指导指导灾区人民政府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协调灾区恢复重建工作。
⑦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基础设施保障组负责组织公路、桥梁、隧道等交通设施以及供电、供水、供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抢修和维护；组织调集抢险救援装备，保障灾区抢险救灾应急物资供应。
⑧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的危险区警示标志，确定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险防治措施，根据险情和灾情具体情况提出应急对策，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灾疏散。
⑨指挥部其他工作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3.3.4.3 II级响应
（1）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Ⅱ级响应：
①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
②需转移人数2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
③造成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或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严重社会影响的突发地质灾害。
（2）启动程序
发生地质灾害后，县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开展分析研判，对地质灾害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分析研判结果，认定灾情达到Ⅱ级启动标准，由县指挥部报县政府，县政府、清远市政府逐级向省政府申请启动Ⅱ级响应。
（3）响应措施
县指挥部指挥长到指挥部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县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到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并向市、省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应急处置措施和有关处置情况，全力配合市、省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县指挥部及成员工作参照Ⅲ级响应措施处置，并服从市、省指挥部的指挥。
（四）I级响应
（1）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I级响应：
①死亡30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
②需转移人数500人以上，或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3000万元以上；
③造成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或特别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突发地质灾害。
发生地质灾害后，县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开展分析研判，对地质灾害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分析研判结果，认定灾情达到I级启动标准，由县指挥部报县政府，县政府、清远市政府、省政府逐级向国务院申请启动I级响应。
（3）响应措施
县指挥部指挥长到指挥部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县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到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并向市、省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应急处置措施和有关处置情况，全力配合市、省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县指挥部及成员工作参照Ⅲ级响应措施处置，并服从市、省指挥部的指挥。
3.3.5 现场处置
地质灾害现场应急处置，由灾区县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统一组织，根据需要可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实行现场指挥官制度，统一指挥调度，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1）搜救人员
立即组织基层组织、有关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立即采取交通管控等措施，组织协调当地武警部队、民兵、消防救援、建筑和市政等各方面救援力量，调配大型吊车、起重机、挖掘机、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装备，抢救被掩埋人员，组织营救受灾被困人员。在灾区所在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协调下，现场救援队伍之间加强衔接和配合，合理划分责任区边界，遇有危险时及时传递警报，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2）开展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
迅速协调组织应急医疗队伍赶赴现场，抢救受伤群众，必要时建立现场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加强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和血浆的组织调度，特别是加大对重灾区及偏远地区医疗器械、药品供应，确保被救人员得到及时医治，最大程度减少伤员致死、致残。统筹周边地区的医疗资源，根据需要分流重伤员，实施异地救治。开展灾后心理援助。
加强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及时对灾区水源进行监测消毒，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妥善处置遇难者遗体，做好死亡动物、医疗废弃物、生活垃圾、粪便等消毒和无害化处理。
加强鼠疫、狂犬病的监测、防控和处理，及时接种疫苗;实行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卫生事件每日报告制度。
（3）安置受灾群众
开放应急避难场所，组织筹集和调运食品、饮用水、衣被、帐篷、移动厕所等各类救灾物资，解决受灾群众吃饭、饮水、穿衣、住处等问题;在受灾村镇、街道设置生活用品发放点，确保生活用品的有序发放;根据需要组织生产、调运、安装活动板房和简易房;在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器材，严防火灾发生。救灾物资优先保证学校、医院、福利院的需要;优先安置孤儿、孤老及残疾人员，确保其基本生活。鼓励采取投亲靠友等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安置受灾群众。
做好遇难人员的善后工作，抚慰遇难者家属;积极创造条件，组织灾区学校复课。
（4）抢修基础设施
抢通修复因灾损毁的机场、公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协调运力，优先保障应急抢险救援人员、救灾物资和伤病人员的运输需要。抢修供电、供水、供气、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应急工作需要。
（5）加强现场监测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组织布设或恢复灾害现场及周边观测设施，加强灾害现场及周边地质灾害动态监测，依据监测结果进行分析研判并及时发出预报预警。气象部门加强气象监测研判，密切关注灾区重大气象变化，发布实时气象预报预警，确保救援现场人员安全。灾区所在地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安排专业力量加强空气、水源、土壤污染监测，减轻或消除污染危害。
（6）防御次生灾害
加强次生灾害监测预警，防范因降雨等天气变化再次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造成新的人员伤亡或交通堵塞;组织专家对周边水库、水电站、航运枢纽、堤坝等开展险情排查、评估和除险加固，必要时组织下游危险地区人员转移。
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输油气管道、输配电线路等的受损情况组织排查，及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做好事故防范处置工作。
（7）维护社会治安
加强灾区治安、道路交通管理，加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治安防范工作，依法查处打击盗窃、抢劫、聚众哄抢、诈骗、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活动，做好涉灾涉稳风险监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严密防范化解、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3.3.6 社会动员
灾区各级人民政府或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可根据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和范围，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捐赠和援助。
3.3.7应急响应终止
地质灾害或险情得到有效处置后，经评估短期内灾害影响不再扩大或已减轻，由原来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的机关决定降低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8054][bookmark: _Toc130371531]3.4信息发布
各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按照分级响应权限做好相应级别的地质灾害信息发布相关工作。信息发布工作要确保做到及时、准确、客观、统一。
[bookmark: _Toc17467][bookmark: _Toc130371532]3.5 恢复重建
3.5.1制订规划
特别重大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结束后，按照国务院部署，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重大、较大、一般地质灾害，由省、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分别组织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3.5.2征用补偿
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实施征用的人民政府要按照《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有关规定及时返还被征用的物资和装备；造成毁损、灭失的，要按照国家、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3.5.3灾害保险
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地质灾害保险，鼓励企业、团体、组织和公众积极参加地质灾害商业保险和参加互助保险，不断完善公众灾害补偿保障机制。保险机构要根据灾情主动办理受灾单位、个人的人身及财产保险理赔事项，各相关单位要为保险理赔工作提供便利。
[bookmark: _Toc19071][bookmark: _Toc130371533]4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7445][bookmark: _Toc130371534]4.1 队伍保障
县政府、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等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经常开展专业培训和演练，提高应对地质灾害的救援能力。
城市供水、供电、供气等生命线工程设施产权单位、管理或者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抢险、抢修队伍建设。
镇人民政府和有条件的社区组织，应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基层地质灾害抢险救灾队伍，加强日常防灾减灾救灾培训和演练工作。
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发挥共青团和红十字会作用，依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区建立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形成广泛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动员机制。
[bookmark: _Toc13134][bookmark: _Toc130371535]4.2 资金保障
县政府要根据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所需经费情况，将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经费纳入本级年度财政计划和预算，确保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3378][bookmark: _Toc130371536]4.3 物资保障
各镇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及有条件的社区组织要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网络和生产、调拨及紧急配送体系，保障地质灾害灾区所需生活救助物资、救援工程装备配备、医疗器械和药品等供应，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部门职责，做好物资储备工作，确保应急所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并加强对物资储备的监督管理和协调机制。县政府要配备卫星电话、对讲机等必要的通信装备，并确保通信畅通有效。
[bookmark: _Toc5723][bookmark: _Toc130371537]4.4 避难场所保障
县政府及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广场、绿地、公园、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因地制宜设立应急避难场所，统筹安排交通、通信、供水、供电、排污、环保、物资储备等设备设施。
学校、医院、影剧院、商场、酒店、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设置应急疏散通道，配备必要的救生避险设施，保证通道、出口的畅通。有关单位要定期检测、维护报警装置和应急救援设施，确保处于良好状态。
[bookmark: _Toc20369][bookmark: _Toc130371538]4.5 基础设施保障
通信管理部门要指导、协调电信运营企业建立有线与无线相结合、基础通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的通信畅通。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负责保障应急无线电通信业务频率的正常使用。
广播电视部门要完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建立完善应急广播体系，确保公众能及时、准确地获取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信息。
电力供应部门要及时修复受损毁的电力系统和设施，保障灾区应急装备的临时供电需求和灾区电力供应。
发展改革、能源等部门要组织、协调相关企业排查油库、燃气管道安全隐患，及时修复受损设施，保障灾区居民基本生活和应急处置能源需求。
公安、交通运输等单位要建立健全交通干线保障体系，加强统一指挥调度，采取必要的交通管制措施，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机制。
[bookmark: _Toc6728][bookmark: _Toc130371539]4.6 平台保障
应急管理部门要综合利用自动监测、通信、计算机、遥感等技术，建立健全地质灾害应急指挥系统，形成上下贯通、反应灵敏、功能完善、统一高效的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指挥平台，实现险情灾情快速响应、应急指挥决策、灾害损失快速评估与动态跟踪、灾害趋势研判快速反馈。
[bookmark: _Toc14793][bookmark: _Toc130371540]5 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9767][bookmark: _Toc130371541]5.1 预案演练
（1）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演练制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桌面演练、实战演练等方式，组织开展人员广泛参与、处置联动性强、形式多样、节约高效的应急演练。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预案发生重大调整，需及时按照新的预案开展演练。同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预案演练的指导。
（2）县指挥部负责组织开展突发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演练；各成员单位应结合自身职责，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本系统、本领域地质灾害专项应急演练，检验并提升地质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县应急管理局会同县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本预案的应急演练。在县应急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局协调下，每二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地质灾害事故应急处置综合演练。每次应急演练结束后牵头部门应对应急演练进行系统评估。县指挥部应加强对各成员单位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应急演练应从实战角度出发，深入发动群众参与，达到普及应急知识和提高应急抢险实战能力的目的。
（3）镇政府、企事业单位也要结合实际经常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29180][bookmark: _Toc130371542]5.2 宣教培训
（1）县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公众广泛开展突发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电视、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普及应急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增强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镇指挥部和镇各成员单位应当按照隶属关系和管理责任，加强本系统、本领域地质灾害应急管理人员、参与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提高日常应急管理、现场指挥协调和专业抢险救灾的能力。
（2）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等单位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各种媒体，加大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宣传、培训力度。
（3）县政府要组织做好防灾减灾救灾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县政府应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本辖区地质灾害应急管理人员培训，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地质灾害识灾避险技能和先期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18623][bookmark: _Toc130371543]5.3 责任与奖惩
县政府对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应急抢险、救援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3711][bookmark: _Toc130371544]6 附则
[bookmark: _Toc29206][bookmark: _Toc130371545]6.1 名词术语
（1）地质灾害易发区是指具备地质灾害发生的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
（2）地质灾害危险区是指已经出现地质灾害迹象，明显可能发生地质灾害且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区域或地段。
（3）次生灾害是指由地质灾害造成的工程结构、设施和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水灾、爆炸及剧毒和强腐蚀性物质泄漏等。
（4）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5）生命线设施是指供电、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油系统以及通信、交通等公用设施。
（6）直接经济损失是指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造成的物质破坏，包括房屋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物品等破坏引起的经济损失，建筑物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财物等破坏而引起的经济损失，以重置所需费用计算。不包括文物古迹和非实物财产，如货币、有价证券等损失。场地和文物古迹破坏不折算为经济损失，只描述破坏状态。
[bookmark: _Toc12281][bookmark: _Toc130371546]6.2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组织制订，报县政府批准后印发实施。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6313][bookmark: _Toc130371547]6.3 预案衔接
各镇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报上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有关主管部门、单位要按照本预案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并结合实际制定本部门、本单位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报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12705][bookmark: _Toc130371548]6.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地质灾害分级标准
2.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
3.重点区域地质灾害表
4.各镇应急值班电话
5.突发地质灾害信息报告表



[bookmark: _Toc307][bookmark: _Toc130371549]附件1 地质灾害分级标准
地质灾害分级标准
1.特别重大地质灾害（I级）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突发地质灾害。
（2）受突发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500人以上，或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3000万元以上的灾害险情。
（3）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民航和航道长时间中断，或特别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突发地质灾害。
（4）因突发地质灾害造成大江大河干流或支流被阻断，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特别重大影响。
2.重大地质灾害（II级）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突发地质灾害。
（2）受突发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2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3）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民航和航道较长时间中断，或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严重社会影响的突发地质灾害。
（4）因突发地质灾害造成大江大河支流被阻断，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3.较大地质灾害（III级）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突发地质灾害。
（2）受突发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50人以上、200人以下，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3）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民航和航道短时中断，或较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突发地质灾害。
4.一般地质灾害（Ⅳ级）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突发地质灾害。
（2）受突发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50人以下，或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3）造成交通运输中断，或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突发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18524][bookmark: _Toc130371550]附件2 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
	序号
	[bookmark: _Hlk81847284]部门
	电话
	备注

	1
	县应急管理局
	0763-4281205
	

	2
	县自然资源局
	0763-4271278
	

	3
	县委宣传部
	0763-4289013
	

	4
	县发展改革局
	0763-4271191
	

	5
	县教育局
	0763-4281170
	

	6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0763-4283129
	

	7
	县公安局
	0763-4482110
	

	8
	县财政局
	0763-4296323
	

	9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0763-4283279
	

	10
	市生态环境局佛冈分局
	0763-4275030
	

	11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0763-4288229
	

	12
	县交通运输局
	0763-4283393
	

	13
	县水利局
	0763-4283184
	

	14
	县农业农村局
	0763-4282260
	

	15
	县民政局
	0763-4282139
	

	16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0763-4271950
	

	17
	县卫生健康局
	0763-4290811
	120

	18
	县市场监管局
	0763-4282737
	

	19
	县气象局
	0763-4200203
	

	20
	佛冈供电局
	0763-4276088
	

	21
	县消防救援大队
	0763-4285416
	119

	22
	武警中队
	0763-4200715
	

	23
	县红十字会
	0763-4290811
	

	24
	高岗镇人民政府
	0763-4511003
	

	25
	迳头镇人民政府
	0763-4782380
	

	26
	水头镇人民政府
	0763-4721122
	

	27
	石角镇人民政府
	0763-4272701
	

	28
	汤塘镇人民政府
	0763-4631389
	

	29
	龙山镇人民政府
	0763-4681188
	




1

[bookmark: _Toc16059][bookmark: _Toc130371551]附件3重点区域地质灾害表
重点区域地质灾害表
	序号
	乡镇
	位置
	灾害类型
	坐标
	险情
	规模分级
	稳定分级
	险情分级
	危险程度
	挂点领导姓名
	单位及职务
	电话
	群测群防
	协管员

	
	
	
	
	经度纬度
	威胁人数(人)
	威胁财产(万元)
	
	
	
	
	
	
	
	责任人
	管理员
	专管员
	

	1
	高岗镇
	长江村山下村组礼溪小学
	崩塌
	113°37′06.6″ 24°04′36.2″
	3
	60
	中型
	较
	小
	小
	陈湛其
	镇长
	13922552122
	曾义13922550613
	何锦龙18320140871
	何道福15915163976
	黄羿斐15323126664

	2
	高岗镇
	长江村山下村组
	崩塌
	113°37′06.8″ 24°04′33.9″
	20
	100
	中型
	差
	中
	大
	陈湛其
	镇长
	13922552122
	曾义13922550613
	何道福15915163976
	何双巨13553975401
	黄羿斐15323126664

	3
	高岗镇
	墩下村上湾组
	崩塌
	113°35′53.9″ 24°03′16.4″
	1
	10
	中型
	差
	小
	中
	陈湛其
	镇长
	13922552122
	曾义13922550613
	何久康13539513333
	何路生13922556687
	黄羿斐15323126664

	4
	高岗镇
	墩下村赵屋组养猪厂
	崩塌
	113°35′06.1″ 24°03′02.0″
	7
	12
	中型
	差
	小
	中
	陈湛其
	镇长
	13922552122
	曾义13922550613
	何久康13539513333
	何路生13922556687
	黄羿斐15323126664

	5
	高岗镇
	高岗村格仔组曹世召
	崩塌
	113°34′58.2″ 24°01′54.0″
	3
	8
	小型
	差
	小
	中
	陈湛其
	镇长
	13922552122
	曾义13922550613
	蓝维体13318615130
	蓝宗杰13620558663
	黄羿斐15323126664

	6
	高岗镇
	高镇村樟树坑组养猪厂
	崩塌
	113°34′50.8″ 23°59′12.4″
	3
	12
	小型
	较
	小
	小
	陈湛其
	镇长
	13922552122
	曾义13922550613
	李继先13539511631
	李梅桂13435269829
	黄羿斐15323126664

	7
	高岗镇
	高镇村龙潭下组
	崩塌
	113°33′33.6″ 23°58′19.4″
	20
	80
	中型
	差
	中
	大
	陈湛其
	镇长
	13922552122
	曾义13922550613
	李梅桂13435269829
	李继沐17876869773
	黄羿斐15323126664

	8
	高岗镇
	高岗村高岗圩组
	崩塌
	113°34′51.0″ 24°01′49.0″
	6
	20
	小型
	较
	小
	小
	陈湛其
	镇长
	13922552122
	曾义13922550613
	蓝维体13318615130
	蓝宗杰13620558663
	黄羿斐15323126664

	9
	高岗镇
	高岗村围湾村小组
	滑坡
	113°33′21.909″
24°1′49.097″
	17
	100
	小型
	差
	中
	中
	陈湛其
	镇长
	13922552122
	曾义13922550613
	蓝维体13318615130
	刘迎春15876302131
	黄羿斐15323126664

	10
	迳头镇
	井冈村井前组
	崩塌
	113°43′29.3″ 24°03′29.2″
	8
	22
	小型
	差
	小
	中
	钟伟剑
	镇长
	13926690040
	易昌意13824902918
	李宗敏13926693373
	胡斯挠13553997267
	唐博18826594609

	11
	迳头镇
	楼下村马齐塘组
	崩塌
	113°39′50.7″ 24°00′55.6″
	6
	12
	小型
	差
	小
	中
	钟伟剑
	镇长
	13926690040
	易昌意13824902918
	范秀泊
15089709457
	范秀伟
13926694063
	唐博18826594609

	12
	迳头镇
	大陂村坣头围组
	崩塌
	113°40′26.29″ 23°59′5.71″
	11
	13
	小型
	差
	中
	大
	钟伟剑
	镇长
	13926690040
	易昌意13824902918
	郑志锋
13922550513
	郑宝精
13927672383
	唐博18826594609

	13
	迳头镇
	大陂村社背组郑仲华
	崩塌
	113°38′48.0″ 23°58′01.7″
	8
	27
	小型
	较
	小
	小
	钟伟剑
	镇长
	13926690040
	易昌意13824902918
	郑志锋
13922550513
	郑宝精
13927672383
	唐博18826594609

	14
	迳头镇
	青竹村上塘下组
	崩塌
	113°45′35.4″ 23°55′17.6″
	1
	10
	小型
	较
	小
	小
	钟伟剑
	镇长
	13926690040
	易昌意13824902918
	郑锦荣13413462868
	朱沛德13926695413
	唐博18826594609

	15
	迳头镇
	青竹村上塘上组
	崩塌
	113°45′29.3″ 23°55′16.3″
	7
	6.4
	小型
	较
	小
	小
	钟伟剑
	镇长
	13926690040
	易昌意13824902918
	郑锦荣13413462868
	朱沛德13926695413
	唐博18826594609

	16
	迳头镇
	大村村华劲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崩塌
	113°40′46.3″ 24°00′33.8″
	2
	10
	中型
	差
	小
	中
	钟伟剑
	镇长
	13926690040
	易昌意13824902918
	范明星13431997789
	谢小华15219514106
	唐博18826594609

	17
	迳头镇
	大陂村社背组郑中汉
	崩塌
	113°38′42.9″ 23°58′01.5″
	1
	3
	小型
	差
	小
	中
	钟伟剑
	镇长
	13926690040
	易昌意13824902918
	郑志锋
13922550513
	郑宝精
13927672383
	唐博18826594609

	18
	龙山镇
	清水迳村崩岗下组
	崩塌
	113°22′05.3″ 23°50′55.6″
	11
	47
	中型
	差
	中
	大
	郑从钢
	镇长
	13927677457
	莫灼林13828531998
	冯圭花15016684971
	黄军强13653006641
	黄群女13500299880

	19
	龙山镇
	清水迳村营星组
	崩塌
	113°22′37.8″ 23°50′43.4″
	4
	12
	中型
	较
	小
	小
	郑从钢
	镇长
	13927677457
	莫灼林13828531998
	蓝灿锋13729699635
	冯圭花15016684971
	黄群女13500299880

	20
	龙山镇
	清水迳村茅田组
	崩塌
	113°22′36.7″ 23°50′08.9″
	4
	10
	小型
	差
	小
	中
	郑从钢
	镇长
	13927677457
	莫灼林13828531998
	冯圭花15016684971
	谢灶安13542490683
	黄群女13500299880

	21
	龙山镇
	下岳村十九组
	崩塌
	113°19′41.2″ 23°45′35.1″
	7
	30
	小型
	差
	小
	中
	郑从钢
	镇长
	13927677457
	莫灼林13828531998
	朱炳南13824900348
	王汝飞13413478544
	黄群女13500299880

	22
	龙山镇
	鹤田村金福酒店
	崩塌
	113°24′20.0″ 23°44′28.0″
	133
	300
	中型
	差
	大
	大
	江红平
	佛冈县委副书记、县长
	18988839923
	莫灼林13828531998
	欧阳海玲15303002969
	杨钊炉13922551203
	黄群女13500299880

	23
	龙山镇
	鹤田村博华陶瓷厂房
	崩塌
	113°23′33.1″ 23°44′12.4″
	20
	100
	大型
	差
	中
	大
	郑从钢
	镇长
	13927677457
	莫灼林13828531998
	欧阳海玲15303002969
	杨文扬13802505380
	黄群女13500299880

	24
	龙山镇
	良塘村良六组高炽佳
	滑坡
	113°18′32.8″ 23°44′49.1″
	2
	8
	小型
	差
	小
	中
	郑从钢
	镇长
	13927677457
	莫灼林13828531998
	周飞文13828526314
	高永海13539513398
	黄群女13500299880

	25
	石角镇
	观山村观音山王山寺正门口处
	崩塌
	113°28'44.093" 23°56'27.572"
	3
	4
	中型
	较
	小
	小
	黄神艺
	副镇长
	13824900345
	黄神艺13824900345
	黄观玲13535980702
	莫家延13415262075
	黎耀18007635608

	26
	石角镇
	观山村观音山王山寺宿舍楼后
	滑坡
	113°28′45.7″ 23°56′24.4″
	48
	100
	小型
	较
	中
	中
	黄神艺
	副镇长
	13824900345
	黄神艺13824900345
	黄观玲13535980702
	莫家延13415262075
	黎耀18007635608

	27
	石角镇
	石铺村新围组
	崩塌
	113°24′56.0″ 23°54′31.6″
	3
	10
	小型
	差
	小
	中
	李英鎏
	副镇长
	13902351819
	黄神艺13824900345
	陈仕批13642557873
	黄金林13927673039
	黎耀18007635608

	28
	石角镇
	石铺村高陂岭组
	崩塌
	113°24′43.8″ 23°53′38.9″
	5
	0.5
	小型
	较
	小
	小
	李英鎏
	副镇长
	13902351819
	黄神艺13824900345
	陈仕批13642557873
	黄金林13927673039
	黎耀18007635608

	29
	石角镇
	沿江居委佛冈第一中学操场西侧
	崩塌
	113°31′18.1″ 23°52′50.4″
	50
	130
	中型
	差
	中
	大
	李国杰
	镇长
	13501453089
	黄神艺13824900345
	潘丽云13602920886
	范志明 15915127297
	黎耀18007635608

	30
	石角镇
	莲溪村大围组
	崩塌
	113°31′02.2″ 23°52′50.7″
	26
	60
	中型
	较
	中
	中
	刘玉行
	副镇长
	13828534055
	黄神艺13824900345
	黄金伟13553955827
	黄勇金13610551263
	黎耀18007635608

	31
	石角镇
	莲溪村水口庙组
	崩塌
	113°31′58.9″ 23°52′41.8″
	30
	100
	中型
	差
	中
	大
	刘玉行
	副镇长
	13828534055
	黄神艺13824900345
	黄金伟13553955827
	黄勇金13610551263
	黎耀18007635608

	32
	石角镇
	沿江居委城北中学
	滑坡
	113°32′00.7″ 23°52′38.8″
	150
	50
	小型
	差
	大
	大
	黄泽川
	佛冈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13902351467
	黄神艺13824900345
	朱耀庭13927675071
	罗荣誉13926695598
	黎耀18007635608

	33
	石角镇
	小潭村山猪楼组
	崩塌
	113°23′14.3″ 23°52′22.6″
	8
	18
	小型
	差
	小
	中
	陈志民
	人大主席
	13602921822
	黄神艺13824900345
	黄清河13416553789
	叶成景15016673883
	黎耀18007635608

	34
	石角镇
	小潭村猪古岭组
	崩塌
	113°23′25.6″ 23°52′15.7″
	11
	12
	小型
	差
	中
	大
	陈志民
	人大主席
	13602921822
	黄神艺13824900345
	黄清河13416553789
	叶成景15016673883
	黎耀18007635608

	35
	石角镇
	莲溪村白坟前组
	崩塌
	113°30′21.9″ 23°52′01.8″
	1
	3
	小型
	差
	小
	中
	刘玉行
	副镇长
	13828534055
	黄神艺13824900345
	黄金伟13553955827
	黄勇金13610551263
	黎耀18007635608

	36
	石角镇
	小潭村散石坑组
	崩塌
	113°22′37.9″ 23°51′56.1″
	2
	12
	小型
	较
	小
	小
	陈志民
	人大主席
	13602921822
	黄神艺13824900345
	黄清河13416553789
	叶成景15016673883
	黎耀18007635608

	37
	石角镇
	山湖村蜈蚣陂组刘谷尧
	崩塌
	113°26′55.5″ 23°51′14.7″
	1
	8
	小型
	差
	小
	中
	莫毅斌
	人大副主席
	13926692007
	黄神艺13824900345
	刘宏桂17817745744
	刘谷尧15992082161
	黎耀18007635608

	38
	石角镇
	山湖村蜈蚣引组林华深（二队）
	崩塌
	113°26′21.7″ 23°51′24.0″
	3
	14.4
	小型
	差
	小
	中
	莫毅斌
	人大副主席
	13926692007
	黄神艺13824900345
	刘宏桂17817745744
	黄小花13679549632
	黎耀18007635608

	39
	石角镇
	黄花村麻蕉冚组
	崩塌
	113°35′18.9″ 23°48′33.6″
	3
	4
	小型
	较
	小
	小
	陈格
	副镇长
	13926693330
	黄神艺13824900345
	李庚原13680027990
	陈振兴13726990191
	黎耀18007635608

	40
	石角镇
	黄花村存久洞组
	崩塌
	113°35′32.9″ 23°48′09.9″
	14
	25
	小型
	较
	中
	中
	陈格
	副镇长
	13926693330
	黄神艺13824900345
	李庚原13680027990
	陈月梅13417212712
	黎耀18007635608

	41
	石角镇
	黄花村上围组3
	崩塌
	113°35′16.1″ 23°48′12.5″
	1
	10
	小型
	差
	小
	中
	陈格
	副镇长
	13926693330
	黄神艺13824900345
	李庚原13680027990
	陈月梅13417212712
	黎耀18007635608

	42
	石角镇
	黄花村方田组
	崩塌
	113°35′19.9″ 23°48′10.1″
	4
	18
	小型
	差
	小
	中
	陈格
	副镇长
	13926693330
	黄神艺13824900345
	李庚原13680027990
	陈振兴13726990191
	黎耀18007635608

	43
	石角镇
	黄花村车三组
	崩塌
	113°33′40.8″ 23°47′34.8″
	2
	40
	中型
	差
	小
	中
	陈格
	副镇长
	13926693330
	黄神艺13824900345
	李庚原13680027990
	陈玉珊13535724778
	黎耀18007635608

	44
	石角镇
	诚迳村大坡坑组
	崩塌
	113°34′31.3″ 23°56′10.3″
	0
	2.5
	小型
	差
	小
	中
	杨东权
	副镇长
	13926693330
	黄神艺13824900345
	宋福强13413510003
	张榕林13922434341
	黎耀18007635608

	45
	石角镇
	二七村田心村信和玩具厂后山
	崩塌
	113°36′16″ 23°52′20″
	10
	8
	小型
	差
	中
	　
	杨东权
	副镇长
	13926693330
	黄神艺13824900345
	黄英贤13727161581
	黄泽武15019327453
	黎耀18007635608

	46
	石角镇
	科旺村委会低六村邓南添屋后
	滑坡
	113°27'43.787" 23°49'47.730"
	3
	20
	小型
	差
	小
	小
	陈格
	副镇长
	13926693330
	黄神艺13824900345
	刘社南13710873218
	邓伟雄13501454569
	黎耀18007635608

	47
	水头镇
	铜溪村大塘组
	地面沉降
	113°39′17.1″ 23°52′04.1″
	359
	370
	小型
	较
	大
	大
	黄泽川
	佛冈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13902351467
	朱冲13926691230
	郑国飘18826612592
	张廷广13828513968
	李玉凤13927679668

	48
	汤塘镇
	暖坑村上围组
	崩塌
	113°26′49.5″ 23°48′02.4″
	2
	12.6
	小型
	差
	小
	中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刘敏光13553942848
	冯志平15902087053
	刘维13927678536

	49
	汤塘镇
	升平村下刀排组彭金水
	崩塌
	113°30′15.2″ 23°47′18.5″
	26
	100
	中型
	较
	中
	中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冯伟星13432706899
	彭金池15766554021
	刘维13927678536

	50
	汤塘镇
	升平村下刀排组彭榕钊
	崩塌
	113°30′08.9″ 23°47′15.7″
	6
	35
	小型
	较
	小
	小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冯伟星13432706899
	彭金池15766554021
	刘维13927678536

	51
	汤塘镇
	升平村下刀排组彭金池
	崩塌
	113°30′06.9″ 23°47′15.4″
	6
	25
	中型
	较
	小
	小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冯伟星13432706899
	彭金池15766554021
	刘维13927678536

	52
	汤塘镇
	暖坑村牛一组刘洪基
	崩塌
	113°27′53.7″ 23°47′05.9″
	3
	20
	小型
	较
	小
	小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刘敏光13553942848
	黄巡标13553972191
	刘维13927678536

	53
	汤塘镇
	菱塘村黄三村组
	崩塌
	113°32′45.0″ 23°43′44.8″
	3
	25
	小型
	差
	小
	中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黄云飞13729613601
	何金永18023312001
	刘维13927678536

	54
	汤塘镇
	菱塘村黄二村组
	崩塌
	113°33′11.1″ 23°43′32.8″
	15
	70
	小型
	较
	中
	中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黄云飞13729613601
	黄观新15917636032
	刘维13927678536

	55
	汤塘镇
	田心村松脑脚组
	崩塌
	113°35′58.3″ 23°42′31.3″
	12
	22
	小型
	较
	中
	中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黄立新13539512907
	黄建明15218489859
	刘维13927678536

	56
	汤塘镇
	洛洞村方田组
	崩塌
	113°30′11.3″ 23°42′27.7″
	8
	27
	小型
	较
	小
	小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张永安15816238889
	范金荣13631061105
	刘维13927678536

	57
	汤塘镇
	洛洞村林围组
	崩塌
	113°31′08.8″ 23°42′18.3″
	1
	4.2
	小型
	较
	小
	小
	赖毅
	镇长
	13828532142
	郑从模13922554454
	张永安15816238889
	范金荣13631061105
	刘维13927678536





[bookmark: _Toc28607][bookmark: _Toc130371552]附件4各镇应急值班电话
各镇应急值班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1
	高岗镇人民政府（何红火党委副书记）
	 13922554223

	2
	迳头镇人民政府（黄锻文党委副书记）
	13828534951

	3
	水头镇人民政府（温林明党委副书记）
	13926697088

	4
	石角镇人民政府（黄亦军党委副书记）
	13926692809

	5
	汤塘镇人民政府（周勇刚副镇长）
	13417210412

	6
	龙山镇人民政府（林业斌党委副书记）
	13509250326




[bookmark: _Toc31039][bookmark: _Toc130371553]附件5突发地质灾害信息报告表
佛冈县突发地质灾害信息报告表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时间：
	地质灾害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地质灾害发生地点：    

	地质灾害类型
	灾情：□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其他

	
	险情：□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其他

	灾害影响程度：

	初步判定的灾害级别
	□一般地质灾害（Ⅳ级）   □较大地质灾害（Ⅲ级）
□重大地质灾害（Ⅱ级）   □特别重大地质灾害（Ⅰ级）

	成因、经过、损失和影响：

	已采取措施及效果：

	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

	现场联络方式：（一）现场指挥官       联系电话
（二）第一联络员      联系电话
（三）第二联络员      联系电话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